
 

香 港 羽 毛 球 總 會 有 限 公 司 

香港銅鑼灣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05室 

電話 : (852) 2504 8318 

傳真 : (852) 2882 8450 

2023 教練預備班 (特別課程) 

敬啟者：  
 

 台端  曾多次參加本會舉辦之教練預備班課程，雖然在考試中未達標準，但得分

與合格標準接近。鑑於台端對羽毛球運動的熱衷和不放棄精神。因此本會現安排了

一個短期特別課程和考試，希望能為你們提供多一次訓練和考試的機會。  
 

 是次課程的旨宗是為了希望吸收真正對羽毛球教練工作有興趣人仕加入我們的

教練隊伍，但本會對教練的要求亦很嚴格，因此希望各學員能把握這一次的機會努

力改善過往未能達標的技術。  

 

課程的資料如下：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特 別 班  3 月 11, 13, 18, 20, 25, 27 日  

 (逢星期一、六 ) 
7  –  9 p . m .  北 河 街 體 育 館  

( 場 地 電 話 ： 2 7 2 9 1 0 1 0 )  

名    額 ：  2 0 人  

報  名  費 ：  每 位 港 幣 一 千 元 正 ( 共 六 堂 ) 衹 接 受 劃 線 支 票 ， 支 票 抬 頭 請 書

明『 香 港 羽 毛 球 總 會 有 限 公 司 』，每 位 參 加 者 需 使 用 獨 立 支 票。 

報 名 辦 法 ：  填 妥 報 名 表 格 連 同 報 名 費 、 貼 上 $ 2 . 2 郵 票 之 回 郵 信 封 兩 個 及

2 0 2 2  / 2 0 2 3 年 度 註 冊 球 員 證 副 本 寄 交 ：  

香 港 銅 鑼 灣 掃 桿 埔 大 球 場 徑 一 號 奧 運 大 樓 2 0 0 5 室「 香 港 羽 毛

球 總 會 」 教 練 及 青 少 年 發 展 部 收 。  

截 止 日 期 ：  2 0 2 3 年 2 月 1 0 日 。 (以 郵 戳 為 準 )  

取 錄 通 知 ：  結果將於開課前一星期以書面通知各參加者，如未接獲任何資料者，

參加者必須致電本會。未獲接納者，報名費及報名表將以郵寄方式退

回。 (參加者的申請一經接納，其報名費恕不退回。 )  

章     程：  

注 意 事 項 ：  

本會保留隨時修改此章程之權利。  

1.  本會恕不接納資料不全之報名表。  

2. 每位參加者只可填交一份報名表格，違者將會被取消資格。  

3.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此項活動報名事宜之用。在遞交申請表後如    

   欲更改或查詢所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本會聯絡。 

4. 本 課 程 以 中 文 及 廣 東 話 為 指 定 文 字 及 語 言  

5 .是 次 課 程 不 設 補 考  



 

香 港 羽 毛 球 總 會 有 限 公 司 

香港銅鑼灣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05室 

電話 : (852) 2504 8318 

傳真 : (852) 2882 8450 

天 氣 警 告 ：  紅色暴雨警告訊號懸掛或遇三號風球，課程將繼續進行，學員可自行

決定是否上課；倘於上課前兩小時，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懸掛或遇八號

或以上風球，是日課程將會取消，而不另行補課。  

查    詢 ：  2 5 0 4  8 3 2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0 2 3 羽 毛 球 教 練 預 備 班 (特 別 班 )  

報 名 表  

姓 名  (中 )   (英 )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身 份 証 號 碼     

英 文 地 址   

  

中 文 地 址   

電 話  (日 )   (夜 )   球 員 証 編 號   

 

本人________________參加貴機構主辦的 2023 羽毛球教練預備班(特別班)，並聲明無任何疾

病，令到不宜參加此項活動，以及明白在活動期間如非因主辦機構之疏忽所引致的意外，主辦機

構概不負責。  

申 請 人 簽 署 :                 日 期 :             

 

本 會 專 用  

   由 於 報 名 人 數 眾 多 ， 經 抽 籤 後 ， 閣 下 此 次 之 申 請 落 選 ， 隨 函 退 回 支       

   票 一 張 。  

 

   由 於 閣 下 報 名 表  /  報 名 費  /  回 郵 信 封  /  註 冊 球 員 證 副 本 不 全 ， 本     

會 根 據 報 名 表 上 列 名 的 注 意 事 項 之 第 一 項 規 定 ， 故 申 請 不 獲 接 納 。   

歡 迎 以 完 整 的 資 料 作 下 期 新 班 申 請 。  

 

   請剪下貼於回郵信封面上：                       請剪下貼於回郵信封面上： 

姓 名   姓 名   

地 址   地 址   

    

    

 


